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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文明修身行动计划，引导学生自觉树立大学生的良好形象，营造良

好的自律与自我教育氛围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。 

5.文化建设。以落实《甘肃农业大学学生宿舍长工作管理办法》和

有效的宿舍管理制度为重点，形成健康高雅的宿舍文化氛围，保持墙面、

家具表面干净整洁，宿舍学习氛围浓郁。 

三、创建评选标准 

创建评选工作由各学院具体负责，具体按照“优秀宿舍”、“达

标宿舍”及“不达标宿舍”三个等级确定相应的评分标准，“优秀

宿舍”比例不超过30%，“达标宿舍”比例不少于60%，“文明宿舍”

将从学院推选的“优秀宿舍”中进行评选，比例为全校学生宿舍总

数的10%。 

四、创建评选程序 

“文明宿舍”每学期评选一次。 

1.申报：每学期开学一周内，以宿舍为单位向所在学院申请创建，

学院审核批准后将汇总结果报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。 

2.创建：学院负责指导和监督，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。学生工作

部（处）组织专人进行集中检查或不定期抽查。依据文明宿舍创建标准

（附件）进行相应打分。 

3.评选：学院汇总检查结果，确定学生宿舍等级，按照宿舍总数10%

的比例推荐“优秀宿舍”参加学校“文明宿舍”评选，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核算申报宿舍的检查结果，并对符合条件的宿舍授予“文明宿舍”称号。 

五、奖惩办法 

1.未申请创建的学生宿舍不得参与学院“优秀宿舍”评选，未评为

学院“优秀宿舍”的学生宿舍不得参与学校“文明宿舍”评选。学校“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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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宿舍”、学院“优秀宿舍”成员在学年综合素质测评中依据相应规定

进行加分。 

2.对违反《甘肃农业大学学生公寓管理规定》、卫生内务不达标的

学生宿舍进行通报批评。通报批评2次以上取消学院“优秀宿舍”评选

资格，通报批评5次的学生宿舍直接确定为“不达标”宿舍，取消宿舍

成员奖助学金和评优资格。 

3．“文明宿舍”由学校表彰奖励，文明宿舍获得率作为学院学生

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。“优秀宿舍”由学院进行奖励。两次获得“文明

宿舍”称号的宿舍舍长，学校授予“优秀宿舍长”称号，并表彰奖励。 

六、此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负责解释。 

附件：甘肃农业大学“文明宿舍”创建标准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